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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

(一)依據教育部軍訓處頒「學生軍訓教育法規選輯學生生活教育之部」。

(二)教育部高雄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書函辦理。
(三)國民生活須知。

(四)本校生活教育規章及校況實際需要。
二、目的：

(一)藉生活教育之實施，加強生活教育以培養學生道德修養；強化學生之輔導工作，以輔導代替管理，導正學生生活方向。

(二)注重學生的品德教育，啟發自動、自發、自治及自律的精神，培養負責任、守紀律與互助合作的美德。

三、輔導原則：

(一)校內生活輔導：

1.建立新生基本資料：對入學之新生、轉學生，督促填寫、基本資料，並詳閱裝訂備用。

2.新生入學時，排定時間講解學校生活規範及學生獎懲、請假辦法及特別注意項，以讓學生及早適應高職生活。

3.知生識生輔導：對所負責輔導之全體學生逐次完成認識，並對左列學生儘速了解：

(1)學生幹部(含社團幹部)。

(2)關鍵性學生(具影響力的學生)。

(3)安全顧慮學生(有不良傾向學生)。
(4)特殊優劣學生。

4.法律常識宣導：

(1)敦聘警政單位或法學專家至校實施法律常識講演，針對「濫用藥物之法律責任問題」實施宣教，以幫助學生建立守法重紀觀念，防範青少年犯罪。

(2)隨時蒐集報章、雜誌上有關法律常識之資料或案例，適時向學生實施機會教育。

5.家庭訪問與聯繫：

(1)學生缺曠課、請假及獎懲情形，均應以書面及電話通知家長，讓家長解子女在校學習及生活言行狀況。

(2)依需要實施不定期之家庭訪問，以便進一步了解學生家庭狀況。

(3)寒、暑假及學校需要家長普遍了解與配合者，製作家長聯絡函。

6.服儀規定：

(1)男、女生到校必須按照規定季節服裝穿著。

(2)檢查方式：

(定期檢查：每六週全面檢查乙次。

(不定期檢查：不限時間、地點經常實施。 

(儀容標準：

A男生正面頭髮長度，不觸及眉毛，兩側不可接觸耳朵，兩側鬢角及後面頭髮由髮根以15度角向上斜推，不得有奇形怪狀之髮式(如山本頭、鍋蓋頭及三分頭)，不得燙髮、染髮及變型，鬍鬚。
B男生鬍鬚一律修刮乾淨。
C女生頭髮不得燙、染髮及變形，長髮過肩者一律束髮(髮飾使用暗素色系)。
D指甲：修剪整齊，保持清潔，不可留指甲。
E學號：按校名、年級、科別、姓名(女生不繡)，完成繡製。
F衣服：白色上衣按季節穿著長、短袖，並要求整齊、清潔、不更改形式，不與便服混合穿著。
G褲子：寶藍色長褲，不高腰、男生一律不打摺、不釘扣、不補釘。
H襪子：一律白色襪子。

I皮鞋規格：黑色、有黑色鞋帶、非尖頭或高統鞋。球鞋規格：以白色為主、有白色鞋帶，可有黑色或藍色花邊(女生可有黑色、藍色或紅色花邊)。

J不得刺青、配掛項鍊、耳飾、手環、戒指等物。
K其他：服裝換季，由生輔組統一規定實施

7.生活考勤：

(1)依德育考查辦法辦理，學生7:40前到校參加早自習早讀，除體育組核准之活動外，禁止在操場打球及嬉戲。08:10分升旗 ，下午第三節課下課，清潔工作完成後開始編排路隊放學返家。

(2)遲到、早退二次以曠課一次論，照章扣德育總成績一分，一學期曠課累計達42節以上時，照章勒令退學。

(3)每日早自修後至放學前，非經准假一律不得外出。

(4)無論上、下課時間，在教室或走廊不得打球、下棋、玩牌及高聲叫囂，而保持安靜。

(5)進出校門除另有規定外，應穿著校服，並應整理清潔。

(6)有實習課班級，應於上實習課時穿著規定之實習服裝，其餘一律穿著校服。

(7)上衣必須紮入褲(裙)內，嚴禁打赤膊。

(8)每週星期五社團活動一律著運動服到校。

(9)不可於室外邊走邊吃（喝）東西。

(10)聞唱國歌、升降旗或遇到師長，需注意應有的禮節。

8.請假：

(1)請假分公假、事假、病假。公、事假一律事前申請，經核准後方為有效。

(2)請病假須當天由家長或監護人請假，並於返校上課時辦理銷假，病假三天以上須出立公立醫院證明。

(3)臨時病痛須經護理老師診治出具證明，外出須向生輔組請領臨時外出單，不假外出者記小過乙次。

9.午休：

(1)為維持校區寧靜，充沛學生下午上課之精神，及視力保健，全校中午一律實施午睡。

(2)午睡時間自12:30時起至12:50時止，學生在教室午睡，自習者不得發聲妨礙別人午睡，並實施班級秩序競賽評比。

10.整潔、秩序－學生生活教育榮譽競賽：

(1)以班為單位，分大樓實施。

(2)每二至三週競賽乙次(上課評分天數十天以上為基準)，於次週頒獎。

11.安全檢查：

(1)本校為維持校區安寧，確保學生安全，得於學生進校時或隨時到各班級實施臨時安全檢查，以查看有無危險物品，違禁品及不良書籍、盜版光碟等。

(2)查獲前列物品，一律依校規處理。

12.加強門禁：

(1)校外人士進入本校一律依規定辦理登記，不得擅入，如與學生會客時，先透過生活輔導組轉知學生會面，不得逕至教室尋訪學生，如有逕往教室者班級幹部應立即向學務處或教師報告。

(2)上課後、放學前，學生一律不得外出，經查獲從嚴議處。

13.路隊輔導：

(1)每學期實施路隊調查，製作徒步、公車、家長接送、單車及校車等識別証，不得任意更動，更換者須事先提出申請。

(2)嚴禁騎乘機車，騎乘者依校規予以處份。

14.禁止事項如後，學生一律遵守：

(1)騎腳踏車者，車輛放停車庫，不得在校內騎車。

(2)不得涉足彈子房、賭博性電動玩具店、茶室、酒吧、舞廳、各種特種營業之不良場所；晚間22:00至翌日08:00禁止逗留於網咖店、KTV等限制場所。

(3)不得酗酒吸煙、賭博、吸食各種違禁麻醉、迷幻之藥品。

(4)不得攜帶香煙、不良書刊、刀棍、利器及爆裂物等危險物品來校。

(5)不得校內外滋事或聚眾毆鬥或圍觀助陣。

(二)校外生活輔導：

1.校外安全：

(1)教官室每日輪派教官，於上學前及放學後前往校車到達地點巡查，維持本校學生乘車秩序，並察看學生違規及處理糾紛情事等。

(2)本校教官另依規定配合縣警局少年隊、各派出所查察各公共場所有無學生涉足不正當場所，以維學生安全，加強校外生活輔導。

2.安全教育：

(1)配合教育課程及集會時機，適時實施交通安全、防火防震、防制霸凌等安全宣導教育。

(2)落實廿四小時值勤，以便及時處理突發之意外事件。

3.賃居生輔導：

(1)每學期即應完成賃居生調查、建檔、編組，除實施座談外，並配合導師實施查訪，記錄備查，有安全顧慮者即協調家長輔導規勸改善，及每學期實施座談會乙次。

(2)賃居生編組名冊依格式造冊，名冊乙份送地區警察機關，請協助輔導，另乙份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送聯絡處核備。

4.推行(重禮讓、守秩序)運動宣導服務：

(1)上放學時段遴選優秀學生至各搭車點，推行(重禮讓、守秩序)運動宣導。

(2)協調舉辦(重禮讓、守秩序)運動宣導週活動，辦理壁報、漫畫、論文、書法、演講等比賽。

5.假日及平時校外聯合巡查：

(1)校外聯合巡查，依本市校外會及地區分會之聯合巡查辦法及輪值表實施。

(2)輪值教官應按規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，與他校訓導人員、治安人員會合，協同實施，其重點轄區內各公共遊樂場所、路口、交通要道之臨檢。

(3)對違規學生應勸導糾正，登記後送交本市校外會通報所屬學校處理。

6.假期間學生生活輔導：

(1)學校可依需要，實施不定期家庭訪問，俾便進一步了解學生假期生活動態。

(2)輔導學生慎選工讀環境，工讀時尤應注意自己之身份，注意自己之言行，並慎防詐騙行為。

(3)輔導學生妥善安排假期生活，避免出入不正當場所，以免沾染不良習慣。
(4)假期前應函發叮嚀函件，告知家長妥慎注意學生假期中應注意之事項，協助配合做好持續輔導工作。

(5)不定期至學工讀場所訪視，持續做好校外輔導工作。

7.春暉專案宣導：

(1)隨時蒐集報章、雜誌上有關煙毒資料或案例，適時向學生實施機會教育。

(2)引導人員應就日常生活輔導中，對言行異常學生，審慎觀察，以期對有藥癮徵候之學生，能提早發掘，側面求證，並成立個案輔導小組，協助其勒戒。

(3)全力配合教育部年度尿液篩檢工作，尿液篩檢實施計畫另頒。

(4)春暉專案成效統計於學期結束乙週內函送校外會。

(5)「春暉宣導月」，各校舉辦壁報、漫畫、徵文、歌唱、舞蹈等才藝比賽。

8.治安單位聯繫：

(1)教官值勤室必須建立緊急事故聯繫電話，內容包含警局、醫療單位，俾便迅速聯絡支援。

(2)經常與附近警情單位、學校、社區團體保持密切連絡，適時通報異常狀況，俾便迅速聯絡支援。

(3)與警方簽訂安全支援協定，並隨時保持最新之資料。

9.寒暑假生活注意事項：為加強同學寒暑假期間生活教育，特定應行注意事項，希望同學切實遵行。

(1)外出時，應先稟告家長，並須遵守公共秩序，注意交通安全。

(2)生活起居保持規律正常，注意飲食衛生。

(3)多讀有益書刊，從事正當娛樂，切勿涉足妨害身心健康之場所。

(4)游泳、登山須特別注意安全，效遊或野營時，避免選擇河川或蓄水池下游場所，並應結伴而行，互相照應，並禁止到危險海域戲水，以防範溺水。

(5)勵行儉樸生活，養成勤勞、節儉、禮讓良好習慣。

(6)協助家務，為父母分勞。

(7)返校時，一律穿著制服，服裝整齊；集合時間、地點及服裝，同平時升旗規定，天雨改在各班教室。

10.特殊輔導措施：

(1)心理病患學生輔導與轉介：

各班導師、教官應就日常生活輔導中，對言行異常之學生，審慎觀察，以期對精神異常傾向之學生，能早期發掘，側面求證，協助轉介輔導單位處理，與家庭緊密聯繫，並視情況協助轉介小港醫院、國軍高雄醫院、凱旋醫院等精神科診療，其符合優待、減免資格者，得代為轉介相關社會機構辦理濟助。

(2)突發事件之輔導：

全體教官應熟悉各類特殊事件的預防要領、處理程序與方法，把握時效、方式，及時反映。

(3)其餘有關各項校內、外輔導勤務，如新生訓練、幹部選訓用、生活競賽、校園安寧維護、校外生活輔導工作等悉依現行作業規定實施。

(4)依據學校特性，保持輔導一貫性：

由新生入學到畢業離校，儘可能由同一教官輔導，使輔導教官與學生已建立之良好關係能持續保持，並加強輔導教官的責任感與成就感。

11.獎懲規定：

(1)每學期實施識生知生測驗，其績效列入個人考核紀錄。

(2)其他輔導(服務)情形，依績效分別實施考核。

四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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